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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於 2013年 11月 18日會議 

提交有關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提交的第三次報告的審議結論》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公約撮要： 

第 27條 1.)：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

展的生活水平。 

第 23條 3.)：鋻於殘疾兒童的特殊需要，考慮到兒童的父母或其他照料人的經濟情況，在可

能時應免費提供按照本條第 2款給予的援助，這些援助的目的應是確保殘疾兒童能有效地獲得

和接受教育、培訓、保健服務、康復服務、就業準備和娛樂機會，其方式應有助於該兒童盡可

能充分地參與社會，實現個人發展，包括其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發展。 

 

特殊學校人手編制 

目前嚴重智障學校的學生絕大部份都是帶有多重障礙，例如肢體障礙、言語障礙及感知障礙，

在進食、扶抱、清潔衛生、護理、參與社區生活及各種復健訓練等，均需要貼身協助，可是特

殊學校資助則例的人手編制，嚴重不足以應付實際需要。以宿舍家長為例，學校假期只有 1.2

位職員照顧 8位學生，只能應付基本照顧，如缺乏義工支援，要參與社區生活實在是天方夜譚。 

 

建議： 

全面職種增加人手比例，包括教師助理、專職治療師助理、宿舍家長、護士、社工及前線工作

人員。 

 

無障礙交通 

1.)嚴重殘疾兒童不論覆診、上學、返家或外出消閒，均需要依賴交通工具，而目前甚少廉價

服務可供選擇。復康巴士有車無司機，亦不惠及所有覆診時間，導致用車相當困難，不少

家長提早 3個月預約也不能確保獲安排車輛。易達巴士只接載長者覆診、公共巴士並非全

部設有輪椅位、小巴更是無法乘坐，無法覆蓋偏遠地方。 

2.)鑽的、易達轎車、紅棉巴等收費高昂，而且車輛集中在九龍區，以一次覆診為例，大埔至

沙田來回一次，整個流程一般 2-3.5小時，車資已大約$500，一般家庭實在難以承擔。 

 

建議： 

1) 增加聘請復康巴司機，減少閒置車輛情況。 

2) 鼓勵營運無障礙交通，舒緩需求壓力。 

 

立法會 CB(2)296/13-14(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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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撮要： 

第 18條 3.)：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就業父母的子女有權享受他們有資格得到的托

兒服務和設施。 

第 23條 2.)：締約國確認殘疾兒童有接受特別照顧的權利，應鼓勵並確保在現有資源範圍內，

依據申請，斟酌兒童的情況和兒童的父母或其他照料人的情況，對合格兒童及負責照料該兒童

的人提供援助。 

第 27條 3.)：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並在其能力範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

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利，並在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別是在營養、衣著和住

房方面。 

 

經濟支援措施 

傷殘津貼： 

1.)傷殘津貼的設立，是給予嚴重殘疾人士應付因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嚴重智障理應不可

能康復，本會實在難以理解為何孩子需要定時續期，浪費行政成本。 

2.)以往有高度護理需要的嚴重殘疾兒童多居留於醫院內，現已越來越多離院入讀學校及生活

於社區。他們的醫療用品開支不菲，以胃造口的兒童來計算，每月最基本的費用可達$3000

多元，若要租用呼吸機更要多加$2000元 (見下表)。現時的高額津貼已不敷應用，更遑論

應付其他需要。 

 

營養奶 $18一罐，每日需 3.5罐 $1890 

奶袋 $10一個,每日一個 $300 

Y型造口鈕接喉 $110一條 $110 

造口鈕 $1150一個，4個月更換一次 $384 

洗傷口用清潔包 $5.3一包，每日一包 $159 

針筒及膠紙  $14-$20 

尿片 $3一片，每日八片 $720 

 總共 $3583 

3.)現時入住五天宿位的特殊學校學生，於學校假期均須回家由家人照顧，學校全年上課時間

有 190天，即有 175天是在家裏生活，或因流感停課而會增加在家時日。現行制度下入住

五天宿舍，只能領取普通額津貼，此舉無疑是忽略五天宿生在家照顧的經濟需要。 

4.)殘疾兒童入院留醫非常普遍，動輙要個多月不足為奇。現時領取高額傷津的兒童因住院超

過 30天，便要由高額降為普通金額，理由是殘疾人士兒童已有醫護人員照顧，在此期間享

有高額傷津，即屬享有雙重福利。要知道有很多學童尤其在成長階段時多做矯正手術，就

以打石膏為例，需要留院大約六星期。留院期間家人更須多付額外的醫療開支，單是入院

費用一個月便是$3000；加上家人每天奔波勞碌到醫院照顧孩子，怎會是享有雙重福利？對

於有經濟緊絀的家庭來說，更是雙重打擊。 

 



 

通訊處：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          電話：6055-1627            傳真︰2645-9292 

電郵︰smhparents@yahoo.com.hk      網頁：www.parents-smh.org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建議： 

1) 直接給予嚴重殘疾人士永久傷殘津貼，節省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2) 在學校長假期的月份，如聖誕、農曆新年、復活節及暑假月份應發回高額，使傷殘津貼設

立的目的得以發揮效果。 

3) 增加一項高度護理傷殘津貼，以舒緩有高度護理需要家庭的經濟壓力。 

4) 豁免扣減期限應延長至 3個月，好讓病人和家屬安心療養身體。 

 

關愛基金： 

1.)關愛基金發放的特別護理津貼資格，是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正如上段所述入住五天

宿的學童，因入宿而被降低津額，引致不合資格申請特別護理津貼，這正反映措施不合理

和不公道的地方，排斥有住宿需要的嚴重殘疾學童。 

2.)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早前已就護老者津貼表示，為了貼身照顧長者而未能工作的人士，是有

一定貢獻。嚴重智障人士照顧者的情況根本與他們無異，為何關愛基金未有考慮我們的需

要? 

 

建議： 

1) 特別護理津貼資格應放寬，讓有經濟需要的入宿學童申請。 

2) 設立照顧者津貼，確認嚴重智障人士照顧者的貢獻。 

 

照顧者支援 

暫宿服務： 

家長在有需要時，如患病入院、身心狀態欠佳或因工作而無法照顧孩子等等情況下，暫宿服務

正是讓照顧者安心的選擇之一。家長會調查了 100多個 5日宿及走讀學生的家庭，約 50%家庭

需要長期使用暫宿服務，從資料顯示，嚴重智障人士宿舍提供 15歲以下的暫宿服務名額，只

有 38個。 

另外，有高度護理需要的殘疾學童(如開氣喉或胃造口等) 的暫宿情況更惡劣，很多護理院舍

以缺乏醫護人手為理由，拒絕為他們提供服務。目前有七天住宿服務的嚴重智障學校數目只有

6間，而且宿位早已爆滿，未能解決家長因學校長假期或突發事故而需要為孩子安排棲身之所

的暫宿問題，很多家長在別無選擇下入住私院以解燃眉之急，更甚者將弱兒交託內地親友照顧，

有關家長的實際情況。 

 

建議： 

1)  盡快增加暫宿服務名額，幫助照顧者解決燃眉之急。 

2)  設立中央資料庫及轉介系統，消除向個別服務單位叩門所遇的困難。 

3)  增加學校宿舍資源，務求做到原校暫顧。 

 

 

 



 

通訊處：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          電話：6055-1627            傳真︰2645-9292 

電郵︰smhparents@yahoo.com.hk      網頁：www.parents-smh.org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日間暫託服務： 

每逢長假期的時候，暫宿或日間暫託服務的需求殷切。16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不單

只名額不足，大多活動亦不合嚴重智障學生。很多家長反映中心舉辦的託管活動，只適合輕度

或中度智障學生，坐輪椅或需護理的服務使用者未能得到合適照顧，例如缺乏合適食具、膳餐、

衛生設施等。 

 

建議： 

1) 加強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服務。 

2) 加強學校宿舍資源，讓學童於長假期可以穫得暫託服務。 

 

 

 

就以上所有事項，我們要求政府： 

1) 設立個案管理制度，主動跟進殘疾人士需要。 

2) 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全面關注及跟進兒童權利事宜，監察「公約」實施的情況。 

 

 

2013年 11月 15日 


